蓝山县2018年水稻集中育秧补贴项目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2018年水稻集中育秧补贴项目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控制“双改单”，解决水稻育秧难的问题，推广抛秧、机插秧、机抛秧等先进育秧方式，淘汰传统水育秧，控制直播、遏制耕地抛荒，辐射带动农户发展双季稻生产，稳定双季稻生产面积，增加粮食总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8年水稻集中育秧专项资金的通知》（湘财农指〔2018〕127号），2019年财政下拨水稻集中育秧补贴项目专项资金115万元，主要用于2018年水稻集中育秧补贴，2019年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补贴，以及建设蓝山工厂化育秧中心补贴。

（二）项目绩效目标
1、2018年项目绩效目标：

（1）完成水稻专业化集中育秧示范面积2万亩（大田）以上，带动全县完成早稻集中育秧面积达到5万亩（大田）以上，双季稻适宜区减少“一季稻插花”0.5万亩以上，基本杜绝早稻直播。

（2）新建集中育秧示范中心1个（每个3000平方米/个），改善集中育秧设施设备，降低集中育秧风险。

（3）全面推广适时播种、增盘增种、机械育插秧、软盘抛秧、壮秧培育等技术，力争基本苗增加10%，示范区洗插秧减少50%以上，早稻于“五一”前完成移栽，确保示范区晚稻安全齐穗。

（4）重点培育育插秧专业户（公司）、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市场化专业育秧主体20个，优化集中育秧主体结构，建立水稻集中育秧发展长效机制。

（三）项目绩效依据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等有关规定，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蓝山县2018年水稻集中育秧补贴项目专项资金115.00万元进行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蓝山县2018年水稻集中育秧补贴项目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衡量项目资金的“产出”与“绩效”，了解、分析、检验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资金使用是否有效，为以后年度安排财政资金提供重要依据。项目单位应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政支出项目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管理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对项目单位评价基础数据资料、辅证材料等进行审查核实。三是实地察看项目情况并进行了实地拍照。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8年水稻集中育秧专项资金115.00万元。2019年1月15日，蓝山县财政下拨全部专项资金给县农业农村局，应当到位115.00万元，实际到位115.0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8年水稻集中育秧专项下达项目资金共计115.00万元，2019年使用项目资金共计111.65万元，其中建设工厂化育秧中心补贴15.00万元，2018年第一批水稻集中育秧补贴50.25万元，2019年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补贴44.49万元，其他相关经费1.913万元。截止2020年11月30日，结余3.35万元，资金执行率为97.09%。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该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严格按照“谁种补贴谁”的原则，稻谷生产者补贴申报工作严格按照“农户申报、村级公示、乡镇审核、县级汇总公示”程序进行。资金发放严格按照《蓝山县农业委员会农业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执行，实行专款专用。县财政局负责监督和资金管理，资金发放有申请、有批复等程序，实行专账核算、专人管理，严格按程序进行审批。现场评价中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项目严格执行建设要求，严格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措施、实施区域、鼓励政策，县里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和技术专家组。农业农村局成立了6个技术服务组，由班子成员任组长，分组联络各乡镇，技术服务组成员分组驻点示范指导，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项目验收实行专家组成员现场查看，手持GPS测量面积，按照实测面积认定育秧面积，并由验收专家组组长及成员现场签字确定，台账表格存档备查。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水稻集中育秧补贴项目2019年7月全面完成验收，项目涉及9个乡镇，32个行政村，76户育插秧主体。项目实施水稻集中育秧秧田1960.5亩，抛插大田62760亩，其中实施早稻集中育秧秧田1269亩，抛插大田40630亩，实施中稻集中育秧秧田206.8亩，抛插大田6620亩，实施晚稻集中育秧秧田484.7亩，抛插大田15510亩。达到预期目标。新培育专业化育秧主体22个，新建设简易集中育秧大棚3600平方米，培训人员5300人次，发放技术资料2万余份。

2018年投资建成蓝山工厂化育秧中心，并为大户提供良好的育秧、机秧服务。2019年实施项目共涉及35个专业化育秧主体，创办专业化集体育秧示范点40个，示范面积（秧田）106.7亩，可抛插大田7415亩。

（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项目实施，项目区域（62760亩）合计节本增效993.8万元。其中每亩增产粮食25公斤，总增产0.13万吨，增收348.8万元；节约秧田1380亩，节约秧田翻耕费15万元；亩节约育插秧人工1天，节约396万元；扩大早稻生产面积2100亩，增收75万元。

2、项目实施社会效益分析

（1）早稻面积进一步扩大

通过早稻集中育秧，有效解决了传统早稻育秧用工多的困难，农户发展早稻生产的积极性得到大幅提高，2019年全县早稻面积达到11.82万亩，早稻种植面积比上年增加了0.21万亩。

（2）培育了壮秧

通过保温育秧、推广应用壮秧剂、推广电子催芽器、强化肥水精细管理等技术措施，克服了早稻以前因低温造成的烂种、烂秧、出苗不齐、长势不均、成秧不壮的老大难问题，全县早稻秧苗长势健壮，一、二类苗比例明显高于往年，为早稻高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控制了水稻直播

通过早稻集中育秧，无条件育早稻秧苗的农户从市场化育秧主体中购买到了早稻机插秧苗，实行机械插秧，避免了直播烂种、烂秧风险。由此，全县共减少早稻直播面积1300余亩，有效控制了早稻直播增长的势头。

（4）提高了良种覆盖率

通过集中育秧引导，全县早稻种植品种95%以上为省农业农村厅主推的高产优质早稻品种（株两优819、陆两优996、陵两优942、T优15等），为提高全县早稻产量、生产优质稻谷提供了良种保障。

（5）遏制了耕地抛荒

实行早稻集中育秧后，原来部分农户因不愿意育秧而抛荒的农田，现在由于有专业化的育秧、插秧服务组织，农户不用再自己育秧、插秧，他们又把原来抛荒的耕地种上了早稻。此举2019年全县共减少耕地抛荒面积129亩。

（6）示范推广了先进技术

2019年全县共应用快速催芽器22台，6个育秧技术服务小组20余名技术员，每人负责一台，具体指导操作，自3月20日起人随机走，吃住在育秧点，累计催芽26000余公斤，平均发芽率高达到了90%以上，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推广效果。

（7）加快了机插秧推广进程

全县在集中育秧的同时，加大宣传水稻集中育秧机插秧的好处，引导种粮大户、种粮能手、普通农户实行机械插秧。2019年全县早稻机插面积达到46817亩，比去年增加8368亩，增长32.9%，全县早稻机插秧推广再上了一个新台阶。

3、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完成，对生态环境有较大的改善作用，主要体现在扩大早稻生产面积，减少了耕地抛荒，增加绿色面积，推广了优良品种，提高了粮食品质，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改善生态环境创造了条件。

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执行缺调整手续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8年水稻集中育秧专项资金的通知》（湘财农指﹝2018﹞127号），该项目实施年份为2018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发现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分别支付了2018年水稻专业化集中育秧补贴 502,500.00 元，2019年水稻专业化集中育秧补贴444,900.00元，未提供项目调整手续。

（二）项目资料不齐全
根据蓝山县2018年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工作实施方案，农业农村局应制定集中育秧技术路线和技术规程，落实计划与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面积，开展早稻集中育秧技术培训，提交乡镇“一点两人”台账，各乡镇应向县农业农村局上报育秧主体的早稻集中育秧面积台账，农业农村局要对开展情况进行督查，并在4月份完成考核工作，在现场审计过程中，以上资料均未提供。

（三）支付凭证依据不充分
2019年3月3号凭证“付宣传用品”15,840.00元，2019年10月1号凭证“付办公费用款”3,090.00 元，

根据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8年水稻集中育秧专项资金的通知》（湘财农指﹝2018﹞127）文件，该专项资金财政支持环节包括“补贴集中育秧所需的种子，物资，设备，秧田租金及技术培训等”。根据上述文件规定该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不包括宣传费用及办公费用。

（四）结余资金未及时处理
由财政拨付的该项目专项资金115万元，2019年项目支出111.65万元，2020年无项目支出，截止到2020年11月30日，结余33,470.00元,结余资金未及时处理。

相关建议

（一）项目应履行调整手续

项目开展前期应开展科研调查，结合实际情况申报项目资金，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有调整，应执行调整手续，规范项目执行流程。

（二）加强项目管理

项目主管单位应加强对项目的管理，实时跟踪项目的进度，及时对项目按要求进行验收和装订项目资料。确保在科学的管理制度下严格、有效、科学的完成各项事宜。

（三）加强财务管理

加强对原始凭证的审核、完善审批手续。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单位的财务人员根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不合理的开支坚决不予报销。同时要加强对经济业务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审核，对于内容不真实，手续不齐全原始凭证拒绝支付。

（四）加强专项资金管理

加强对专项资金设立、退出、分配方式、预算执行、全面绩效的管理，建立专项资金评估和退出机制，对执行进度慢、存量资金多、预算绩效差的专项资金，调整或取消预算安排，对已分配的资金加大清理力度，及时上交财政。

七、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国家关于2018年水稻专业化集中育秧补贴项目计划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但在项目资金使用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项目监管力度有待加强。结合《蓝山县2018年水稻集中育秧补贴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86.5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

附表：蓝山县2018年水稻集中育秧补贴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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